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中

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泰达”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对中航泰达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情况 

2020 年 7 月 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6 号）核

准，中航泰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3,499.00 万股新股。 

中航泰达实际发行股票数量 3,499.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6.8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24,108.11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1,899.2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2,208.86 万元。 

截至 2020年 7月 17日，上述募集资金均已汇入指定募集资金账户，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验字（2020）第 207003 号）。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航泰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制

度。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航泰达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户，并与上述商业银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原使用计划 

根据《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

明书》，中航泰达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根据募集资金净额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1 
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

级建设项目 
15,269.87 15,000.00 9,518.08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12,690.78 

合计 35,269.87 35,000.00 22,208.86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1 月 15 日，中航泰达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由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而公司主营业务对流动资金需求较大，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中航泰

达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航泰达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00 万元募集资

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募集资金（未含募集资金账户利息）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金额 实际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

级建设项目 
9,518.08 459.19 9,058.89 

2 补充流动资金 12,690.78 12,690.78 - 



合计 22,208.86 13,149.97 9,058.89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91440078801500001506 

专户 

325,463.04 

2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1776644214 92,151,277.28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15837000000377392 24,268.34 

合计 - 92,501,008.6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差异系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导

致。 

三、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截至目前，中航泰达用于“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中航泰达拟将此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环保工程

总承包服务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此部分募集资金（未含募集资金账户利

息）用途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前拟投入金额 变更后拟投入金额 

1 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 9,518.08 459.19 

2 

包钢股份炼铁厂烧结一部 3#烧结机烟气

提标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以下简

称“包钢三烧项目”） 

- 3,750.00 

3 

包钢五烧 1#烧结机脱硫脱硝提标改造工

程 EPC 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包钢五

烧 1 号项目”） 

- 2,308.89 

4 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 - 3,000.00 

合计 9,518.08 9,518.08 

募集资金账户中所产生的利息将根据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用于“包钢五烧 1 号项目”

或“包钢三烧项目”。 

四、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原因 

（1）原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规划，“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的实施需完成大量前期现场调查、

项目数据连接及应用场景模拟，按照“前期调研、平台设计、系统集成和实验推广”

的规划逐步实施。自精选层挂牌以来，中航泰达已陆续完成了系统集成的初步工作，

并利用现有研发成果进行实验推广和市场开拓。2021 年，中航泰达利用环保装置平台

化优势，开拓了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营口日钢中板有限公司等活性炭脱硫脱硝环

保装置技改项目，并促进了原有运营项目的续签，“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

取得了初步成效。 

“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中场地购置和装修费用合计 7,475.00 万元，

占计划总投资金额的 48.95%，是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商务楼

宇市场情况影响，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中航泰达谨慎决策，决定暂缓购买固定

资产事项。  

（2）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充分性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仍有反复，受此影响，中航泰达上半年主营业务以抗

风险能力强、现金流稳定的环保设施专业化运营项目为主，未取得新的环保工程总承

包项目。2020 年 7 月，中航泰达中标包钢五烧 2#500m2 烧结机机头烟气脱硫脱硝改造

EPC 总承包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包钢五烧 2 号项目”），并于 2021 年完成验收。 

2021 年 8-9 月，中航泰达分别中标了“包钢五烧 1 号项目”和“包钢三烧项目”，

中标金额分别为 1.78 亿元、1.57 亿元，执行过程中均需垫付资金。截至目前，上述两

项目仍处于实施阶段，中航泰达已通过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方式支付前期成本，利

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项目的后期建设具有充分性。 

（3）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必要性 

1）有利于降低财务负担 

2019 年和 2020 年，工程总承包服务收入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57.14%和 31.11%，是

中航泰达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此类业务大型化、非标准化、长周期等特点，

同时项目成本支付与项目收入确认结算的时间间隔较长，中航泰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需垫付大量自有资金，对公司现金流影响较大。 

为保障日常运营资金，中航泰达通常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但因此产生

的财务费用也相应降低了公司的盈利水平。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中航泰



达支付的利息费用金额分别为 624.47 万元、501.59 万元和 270.94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

的比重分别为 21.45%、17.18%和 24.30%。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工程总承包项目和补

充运营资金，将有效降低中航泰达财务负担，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2）有利于维护合作关系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为国有大型钢铁企业，

与中航泰达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目前国内环保政策趋严，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

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包钢集团对钢铁冶炼项目超低排

放改造的需求较大，在中航泰达已成功完成“包钢五烧 2 号项目”超低排放改造的情

况下，中航泰达通过“包钢五烧 1 号项目”和“包钢三烧项目”继续为包钢集团提供

优质改造服务，有利于维护双方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双方业务规模。 

综上所述，受疫情、经济环境等影响，中航泰达原募集资金项目进展缓慢，变更

用途后将用于环保建造总承包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负担，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具有充分性与必要性。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中航泰达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

意的意见，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泰达本次变更募资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中航泰达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且将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中航泰达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审批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

章程》的要求。 

中航泰达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航泰达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